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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科中心學校 函
地址：236301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
號
承辦人：黃嘉如
電話：(02)22612483 分機88
傳真：(02)22610957
電子信箱：jiaru@apps.ntvs.ntpc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新工實字第11496944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-115年全國專題實作競賽機械群複賽實施計畫(審定版)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

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
893XC2KP7）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科中心「全國高級

中等學校115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機械群複賽實施計

畫」，請貴校公告周知，並鼓勵師生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17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45406297號函及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科

中心114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請各校自行完成校內初賽後，依複賽實施計畫，由學校推

派作品參加複賽。

三、機械群115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複賽實施計畫已於114年

12月24日（三）公告機械群科中心網站，請詳見附件。實

施計畫Word檔請至專題競賽複賽辦法區下載

（https://vtedu.k12ea.gov.tw/nss/s/MGC/0610）。

四、複賽相關期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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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報名時間：115年1月19日（一）至2月4日（三）下午5時

止；本競賽分為網路及紙本兩階段報名，缺一不予受

理。

１、網路報名：請至機械群複賽報名系統填寫資料。

（https://forms.gle/eA8UNLUQFGkyfJ2x7）

２、紙本報名：郵局掛號以郵戳為憑。（236301新北市土

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３、親自送達：接受親自送件，請於報名時間截止前，將

紙本報名資料送達機械群科中心，並索取收執聯。

（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前送件，週六、日不

收件）

(二)網路報名登錄參賽資料時，請務必確認校名、作品名

稱、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姓名等是否有誤。如資料須更

改，請於報名期限內重新報名即可。若後續資料有錯

誤，導致需換發獎狀者，請自行寄回錯誤之獎狀並檢附

回郵信封，相關責任請由參賽隊伍自行承擔。

(三)評審期間：採書面審查，115年3月4日（三）起至3月17

日（二）止。

(四)公告結果：115年3月18日（三）下午1時整，公告於機械

群科中心網站首頁（https://vtedu.k12ea.gov.tw/nss

/s/MGC/p/index）。

(五)獎狀寄送：優勝、佳作之獎狀、入選及指導證書，將於

115年4月17日（五）寄送至各校實習處代為頒獎。

五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電洽機械群科中心（02）2261-2483分機

88。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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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全國機械群各校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師大機電工程學系(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

工作圈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
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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